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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什么在湄公河流域已经存在数十个国际合作机制的情

况下,还要建立澜湄合作 (LMC)这一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 既有研

究大多强调湄公河流域大国国际制度主导权竞争的宏观背景因素,而

较少关注澜湄合作机制的新制度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即澜湄新型次区

域合 作 机 制 究 竟 “新 在 何 处”.与 大 湄 公 河 次 区 域 经 济 合 作 机 制

(GMS)等既有国际机制相比,澜湄合作机制具有两大新的制度特征:
一是议题范围更加广泛,除了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议题外,还增加了

区域安全合作以及水资源合作等新议题;二是集中程度更高,与之前

合作机制主要由 “职能部门引领”以及 “借用”亚洲开发银行作为国

际秘书处的做法不同,澜湄合作机制采取了 “领导人引领、各部门参

与”的机制运行模式,并逐步建立独立的国际秘书处.通过运用国际

制度理性设计的理论模型,本文考察了在湄公河流域国际合作中上游

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分配问题和执行问题,并以

此解释了澜湄合作新制度特征的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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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合作 议题范围 集中程度 国际制度设计

一、 导　　言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局势的变化促使湄公河流域逐渐趋于和平与稳定,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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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国家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湄公河流域自然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的地缘

战略价值,因此也不断引起区域内外国家的关注.为了推动湄公河地区国际合

作的发展,区域内外国家都积极提出了自己的国际制度主张.① 米娅谭以 “众
多医生治疗一位病人”的比喻来描述湄公河地区国际合作的机制架构.② 目前,
在湄公河区域形成的国际合作机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③

首先,国际组织倡议的国际合作机制.亚洲开发银行倡议发起了 “大湄公

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reaterMekongSubＧregionEconomicCooperation,简称

GMS),④ 其参与国是湄公河沿岸六国.GMS机制成立于１９９２年,已成为湄公

河地区六国合作的主要沟通渠道.该合作机制被 «东盟互联互通 总 体 规 划

２０２５»认定为支持东盟一体化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之一,表明其在推动次区域经

济一体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⑤ 而东盟则倡议成立了 “东盟—湄公河流域发展

合作计划”(AMBDC),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湄公河国家与其他东盟国家之间的

合作.⑥

其次,区域内国家所推动的国际合作机制.这类机制主要有湄公河委员

会 (MekongRiverCommission,简 称 MRC),中 老 缅 泰 黄 金 四 角 合 作 机 制

(Quadripartite Economic Cooperation, 简 称 QEC), 越 老 柬 发 展 三 角 区

(CambodiaＧLaosＧVietnam,简称 CLV),伊洛瓦底江、湄南河及湄公河经济合作

战略 组 织 (Ayeyawady—ChaoPhraya—MekongEconomicCooperationStrategy,
简称 ACMECS).１９５７年,湄公河下游国家建立了湄公河下游调查协调委员会,

１９９５年４月更名为湄公河委员会,由越南、泰国、柬埔寨和老挝等下游四国组

成,上游的中国和缅甸只以对话伙伴身份参与.QEC成立于１９９３,CLV成立于

１９９９年,两个合作机制主要都致力于边境合作.ACMECS是由泰国在２００３年

倡议成立的合作组织,参与国包括泰、越、柬、老、缅等湄公河五国.
最后,区域外大国所主导或倡议成立的国际合作机制.相关区域外大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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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国家包括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目前,按照河流的位置分布,多数学

者认为中国和缅甸属于上游国家,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属于下游国家.但也有学者认为,只有中

国是上游国家,其他五国都属于下游国家.
MyaThan,“EconomicCooperationintheGreater MekongSubＧregion”,AsianPacificEconomic

Literature,Vol１１,No２,１９９７,p４８．
刘稚主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尽管 GMS机制确有日本的支持,但 GMS机制的发起和运作仍然是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制度框架

内.
ASEANSecretariat,“MasterPlanonASEANConnectivity２０２５”,August２０１６,https://aseanorg/

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６/０９/MasterＧPlanＧonＧASEANＧConnectivityＧ２０２５１pdf．
任娜、郭延军:«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问题与对策», «战略决策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第６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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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它们不断提出各自对湄公河区域的国际

合作战略,形成了该区域合作的国际机制复杂性局面,如美国倡议的 “湄公河

下游倡议组织” (LowerMekongInitiative,简称 LMI)和 “湄公河下游之友”
(FriendsoftheLowerMekong,简称FLM),日本倡议的 “日本与湄公河流域首

脑会议”(JapanＧMekongLeadersMeeting),韩国倡议的 “韩国与湄公河合作外

长会议机制”(ROKＧMekongForeignMinistersMeeting),印度倡议的 “湄公河—

恒河合作倡议”(MekongGangaCooperation).归纳如表Ｇ１所示.

表Ｇ１　湄公河地区国际合作机制架构及其成员国

国际机制 中
国

缅
甸

老
挝

泰
国

柬
埔
寨

越
南

日
本

韩
国

印
度

美
国

东
盟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GMS) √ √ √ √ √ √

湄公河委员会 (MRC) √ √ √ √

伊洛瓦底江、湄南河及湄公河经济合作

战略组织 (ACMECS) √ √ √ √ √

东盟—湄公河流域发展合作计划 (AMBDC) √ √ √ √ √ √ √

中缅老泰黄金四角合作机制 (QEC) √ √ √ √

越老柬发展三角区 (CLV) √ √ √

日本与湄公河首脑会议 (JapanＧMekong) √ √ √ √ √ √

韩国与湄公河合作外长会议机制 (ROKＧ
Mekong) √ √ √ √ √ √

湄公河下游倡议组织 (LMI) √ √ √ √ √

湄公河—恒河合作倡议 (MGC) √ √ √ √ √ √

表Ｇ１呈现了湄公河流域存在的数量众多且相互重叠的国际机制,有学者把

这种现状称为 “机制拥堵”.① 从理论上看,对于参与国来说,国际机制的重复

建设不仅不会便利各国参与国际合作,反而会增加各国开展国际合作的交易成

本,导致国际制度过剩和 “意大利面条碗效应”.② 但在实践中,澜沧江—湄公

河合作机制 (以下简称 “澜湄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却没有遵循这样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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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毕世鸿:«机制拥堵还是大国协调: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２期,第５８—７３页.

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 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当代亚太»,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第６１—６２页;罗圣荣、杨飞:«国际机制的重叠现象及其影响与启示»,«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第２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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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逻辑”.２０１２年,泰国提出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可持续发展”倡议,得

到中国积极响应.２０１４年,中国正式提出建立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的

建议,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２０１５年,澜湄合作外长会议提出了 «关于澜湄合

作框架的概念文件»,建立了澜湄合作机制.２０１６年,澜湄合作第一次领导人

会议在中国三亚举行,标志着澜湄合作进程全面启动.短短几年内,澜湄合作

已经从 “培育期”进入了 “成长期”,提出并逐步实施２００多个务实合作项目,
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效,已经发展成为本地区最具活力、最富成果的国际合作

机制之一.①

为什么在湄公河流域已经存在数十个国际合作机制的情况下,还要去创建

新的澜湄合作机制?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相比湄公河流域既有的国际合作机制,
澜湄合作这一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究竟 “新”在何处? 有什么新的制度特征?
这些新制度特征又如何提高了湄公河流域国际合作的效率? 基于此,本文主要

探讨的问题是澜湄合作机制的新制度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导言,提出研究问题;第二部分为文献

回顾,分析既有研究及其不足;第三部分阐述澜湄合作的新制度特征,重点是

议题范围和集中程度两个方面;第四部分从湄公河流域国际合作中分配问题日

趋严重的角度,来解释澜湄合作为什么会采取扩大议题范围的新制度特征;第

五部分从湄公河流域国际合作中执行问题日趋严重的角度,来解释澜湄合作为

什么会采取提高集中程度的新制度特征;第六部分为结论,在总结全文的基础

上,进一步探讨澜湄合作的制度建设经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意义.

二、 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随着澜湄合作的逐步开展,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澜湄合作机制的研究日益成

为一个热点话题.针对 “为什么要在湄公河流域建立澜湄合作这一新型次区域

合作机制”的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国际制度竞争、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国际制

度升级等三个视角展开分析.
一是国际制度竞争的视角.李巍、罗仪馥认为,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日本在湄公河流域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长,其带来的制度产物就是 GMS的建立

和发展.而２０１０年以来,伴随中国在湄公河流域实力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主

８４

① 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网站,２０１８
年１月１０日,http://wwwlmcchinaorg/zywj/t１５２４９１３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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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LMC也开始兴起,因此,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导致湄公河流域 LMC和

GMS两个国际机制一兴一衰、一起一落的关键因素,中国实力的崛起是澜湄合

作机制诞生的根本原因.① 毕世鸿指出,由于湄公河流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

资源禀赋,美国、日本、印度等区域外大国积极介入湄公河开发,造成了 “国
际机制拥堵”的局面.其中,美国在 “重返亚太”的口号下提出了 “湄公河下

游倡议”.② 日本既想借助美国来遏制中国,又希望建立美日共同主导的亚太秩

序,因此也加大了对 GMS机制和 “日本—湄公河国家首脑会议机制” (JapanＧ
Mekong)的投入力度.印度为加紧推进其东进战略,开启了 “湄公河—恒河合

作倡议”(MGC).在这种大国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倡议建立了澜湄合作

机制.③

二是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视角.黄河提出,作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

成部分,澜湄合作是中国向湄公河流域提供的一项区域性公共产品:第一,由

于涉及成员较少,且成员完全由区域内国家组成,更容易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
第二,平等的对话机制避免了公共产品的提供国通过霸权将其私有化的风险;
第三,区域内各国地域相邻、政府间联系更为紧密,有助于增加相互之间的信

任,减少猜疑和摩擦.④ 越南国立大学阮凯江指出,推动 “一带一路”在东南亚

的建设是中国倡议建立LMC机制的主要目的.作为湄公河流域第一个由中国倡

议建立的国际合作机制,澜湄合作机制与 “一带一路”倡议密不可分,其中昆

曼公路、中老铁路以及越南龙江工业园等澜湄合作优先项目,也纳入中国 “一
带一路”建设的框架.⑤ 泰国学者普温本雅维杰文也认为,中国之所以积极推

动LMC机制的发展,主要目的是为了排除其在湄公河区域的竞争对手,进而发

挥国际领导力的作用.⑥

三是国际制度升级的视角.卢光盛指出,澜湄合作机制是一个 “高阶的”
次区域合作机制,在既有 GMS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提升合作水平、拓宽合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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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仪馥:«从大湄公河机制到澜湄机制:中南半岛上的国际制度竞争»,«外交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６
期,第１１９—１５６页;李巍、罗仪馥:«中国周边外交中的澜湄合作机制分析»,«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９年

第５期,第１７—２５页.
张励:«美国 “湄公河手牌”几时休»,«世界知识»,２０１９年第１７期.
毕世鸿:«机制拥堵还是大国协调: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第５８—７３页.
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 “一带一路”»,«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１３８—１５５页;

黄河:«区域性公共产品与澜湄合作机制»,«深圳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１３０—１３７页.
NguyenKhacGiang,“ChinaIsMakingMekongFriends”,EastAsiaForum,May１９,２０１８,http://

wwweastasiaforumorg/２０１８/０５/１９/chinaＧisＧmakingＧmekongＧfriends．
Poowin Bunyavejchewin, “Is MekongＧLancang Cooperation a New Hopefor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inthe Mekong?”MekongConnect,Vol１,No１,２０１９,pp７Ｇ１２,https://pbunyavejchewin．
fileswordpresscom/２０１９/０１/mekongＧconnectＧissueＧ１Ｇ２１０１１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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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强化合作机制,实现了对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 “改造升级”.从合作领域上

看,LMC开启和深化了敏感领域合作议题,致力于建立政治、经济、安全等多

领域合作的格局.从合作主导权来看,GMS合作由亚洲开发银行主导,其背后

有着浓厚的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区域外大国的色彩,而中国作为湄公河区域内的

大国,正在通过LMC机制重新夺回区域合作的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① 泰国学

者蓬皮索特布斯巴拉特强调,虽然LMC机制相比 GMS机制有很多制度创新,

但基础设施和国际产能合作仍然是其机制重点,这就预示着 LMC机制正在成为

中国在东南亚追求更高国际领导力的手段.②

总体上看,对于为何要创建澜湄合作机制的问题,国际制度竞争、区域性

公共产品、国际制度升级这三种既有的分析视角给出了一定的解释,但也存在

两点不足:第一,既有研究大多强调大国对国际制度主导权的竞争这一澜湄合

作机制诞生的宏观背景因素,而对于澜湄合作机制的新制度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则有所忽视,即没有涉及澜湄合作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究竟 “新在何处”.在这

方面,国际制度升级的解释虽触及澜湄合作的一些新制度特征,但对于新制度

特征形成的原因也未能深入探讨.第二,既有研究大多将分析聚焦美国、日本、

印度、中国等区域内外大国在湄公河流域国际合作机制中的战略互动,而对于

湄公河流域内部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互动的分析较少.其实,正如中国总

理李克强在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所言,“澜湄合作因水而生,也必将因

水而兴”,③ 因此,对澜湄合作新制度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的研究,不能脱离湄公

河流域因水而连接在一起的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的互动.

接下来,本文将借鉴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的理论,④ 先是对澜湄合作的新制度

特征进行阐述,然后从湄公河流域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出发,

分析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开展国际合作所面临的日益突出的分配问题和执行

问题,并以此来解释澜湄合作新制度特征的形成原因,以补充学界的相关研究.

０５

①

②

③

④

卢光盛、别梦婕:«澜湄合作机制:一个 “高阶的”次区域主义»,«亚太经济»,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第４３—４９页;卢光盛、金珍:«“一带一路”框架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升级版»,«国际展望»,２０１５年

第５期,第６７—８１页.
PongphisootBusbarat, “Grabbing the Forgotten:Chinas Leadership Consolidationin Mainland

SoutheastAsiaThroughtheMekongＧLancangCooperation”,ISEASPerspective,February６,２０１８,https://
wwwiseasedusg/images/pdf/ISEAS_Perspective_２０１８_７＠５０pdf．

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BarbaraKoremenos,CharlesLipsonandDuncanSnidal,“RationalDesignof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５５,No４,２００１,pp７６１Ｇ７９９ 田野:«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制度设计»,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４—３７页;朱杰进:«国际制度设计:理论模式与案例分析»,上海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７—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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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澜湄合作的新制度特征: 与 GMS机制比较

为更好地理解澜湄合作这一次区域合作机制的新制度特征,可以对 LMC机

制和 GMS机制进行比较制度分析.① 第一,GMS是湄公河流域既有国际合作机

制中最有影响力的机制,因此将 LMC与 GMS进行比较价值较大.与此同时,

GMS和LMC的成员构成完全相同,均为湄公河流域内六国,因而两者的可比

性也较强.第二,GMS和LMC两个机制建立时间有先后,一个是１９９２年,一

个是２０１５年,刚好可以反映在最近２０多年中湄公河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

开展国际合作所面临的合作难题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而有助于理解澜湄合作

的新制度特征如何适应湄公河流域不断变化的对新型国际合作机制的需求.②

一般而言,国际制度有哪些制度特征? 芭芭拉凯里迈诺斯、查尔斯利

普森和邓肯斯奈德等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在 “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的标志性

研究纲领中提出,成员资格 (membership)、议题范围 (issuescope)、集中程度

(centralization)、控制方式 (control)与灵活性 (flexibility)是国际制度的五大

特征,也是区分不同类型国际制度的主要维度.③ 而对于 GMS和LMC的制度比

较而言,两者都包括湄公河沿岸六国,成员资格相同.两者都采取协商一致的

决策方式,控制方式类似.两者都能在面临外部突发事件时保持稳定,制度灵

活性也类似.因而,GMS和 LMC制度特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议题范围和集中

程度上.下面本文将重点从议题范围和集中程度两个方面对 GMS和 LMC进行

比较制度分析,以发现LMC的新制度特征.
(一)议题范围

议题范围指的是特定国际机制所涵盖的议题领域的范围.④ 作为湄公河流域

最为重要的既有国际机制,GMS机制的议题范围在过去近三十年中发生了较大

的变化,第一个十年从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１年,为 GMS启动期.１９９３年 GMS部长

级会议确定了 GMS的合作领域,主要包括经济、投资、交通、旅游、能源、环

境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１９９７年 GMS部长级会议又将合作范围设定在九

１５

①

②

③

④

青木昌彦提出,制度分析在本质上是比较性的,因而可称为比较制度分析.参见青木昌彦: «比
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３页.

RobertKeohane,“TheDemandforInternationalRegim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３６,
No２,１９８２,pp３２５Ｇ３５５．

BarbaraKoremenos,CharlesLipsonandDuncanSnidal,“RationalDesignof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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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分别为电信、农业、环境、交通、能源、旅游、贸易便利化、投资和

人力资源开发.①

第二个十年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１年,GMS进入新阶段.经过十年合作之后,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３日,GMS在柬埔寨举行了首届领导人会议,发布了 «GMS发展

未来十年战略框架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② 在该框架中,GMS列出了五大优先合作

的议题领域:促进边境经济贸易合作的便利化、改善次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支

持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环保合作以及增强私人部门的参与,并进一步提出了１１
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骨干计划.在这一时期,GMS不断加强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的合作.为了确保区域内发展的可持续性,GMS不但提供公路、铁路、机

场等基础设施 “硬件”方面的建设,而且也强调规则和法规等 “软件”的协调

合作.③

第三 个 十 年 从 ２０１２ 年 至 今,是 GMS的 全 面 发 展 时 期,其 发 展 路 径 以

«GMS新十年战略框架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为引导.④ 新十年战略框架为 GMS制定

了三大目标:一是推动次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繁荣、公平的发展;二是在完

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为跨境贸易、投资、旅游等合作创造有利的政

策环境;三是关注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促进次区域可持续发展.为此,相应

提出了八大优先合作的议题领域,即推动 GMS经济走廊建设,继续加强公路、
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能源合作,完善成员国电信网络联通,推

动本地区成为单一旅游目的地,促进农业领域可持续发展,加强环境领域合作

以及继续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总体上看,GMS的议题范围主要集中在区域

经济合作,尤其是区域互联互通的建设方面.
与 GMS不同,LMC从一开始就将水资源合作和区域安全合作纳入了议题

范围.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澜沧江—湄公河六国外长在中国西双版纳举行首次会议,
对澜湄合作进行了初步的制度设计.外长会发布了 «澜湄合作概念文件»和

«六国外长联合新闻公报»,提出澜湄合作将在 “３＋５合作框架”基础上开展.

２５

①

②

③

④

AsianDevelopmentBank,GreaterMekongSubＧregion:TwentyYearsofPartnership,２０１２,https://
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３０００１/gmsＧ２０ＧyrsＧpartnershippdf．

“JointSummitDeclaration:１stGMSSummitofLeaders”,GreaterMekongSubregion,November２００２,
https://www．greatermekongorg/jointＧsummitＧdeclarationＧ１stＧgmsＧsummitＧleaders．

AsianDevelopmentBank,“Midterm ReviewoftheGreaterMekongSubＧregionStrategicFramework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２００７,https://wwwadborg/documents/midtermＧreviewＧgreaterＧmekongＧsubregionＧstrategicＧ
frameworkＧ２００２Ｇ２０１２．

AsianDevelopmentBank,TheGreaterMekongSubＧregionEconomicCooperationProgramStrategic
Framework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https://wwwadborg/documents/greaterＧmekongＧsubregionＧeconomicＧcooperatio
nＧprogramＧstrategicＧframeworkＧ２０１２Ｇ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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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指的是 “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支柱. “５”指的

是 “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五个优先合作方向.
这实际上表明,澜湄合作除了覆盖传统的 GMS区域经济合作议题外,还将跨境

安全合作这一湄公河下游国家不愿意涉及的议题领域,以及水资源合作这一湄

公河上游国家不愿意涉及的议题领域纳入合作议题范围.

２０１６年３月,澜沧江—湄公河六国领导人首次会议在中国三亚举行,全面

启动了澜湄合作进程,对澜湄合作进行了进一步的制度设计.会议发表了 «三
亚宣言»,确认并进一步细化了 “３＋５合作框架”.其中,关于政治安全合作,
会议提出了如下措施:推动高层往来,增进湄公河流域的政治互信,加强可持

续安全;通过信息交换、能力建设和联合行动,协调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建立

执法合作机构;加强应对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合作.关于

水资源合作,三亚会议提出将在中国建立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作为澜湄国家

加强水资源领域技术交流、能力建设、旱涝灾害管理、信息交流、联合研究等

综合合作的平台.①

２０１８年１月,澜沧江—湄公河六国领导人第二次会议在柬埔寨金边举行.
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澜湄合作的议题范围要进一步扩大,拓展数字经济、环

保、卫生、海关、青年等领域,逐步形成 “３＋５＋X合作框架”.② 会议发表了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就政治安全合作和水资源

合作分别提出了一些新的倡议,如加强澜湄国家的警察与司法部门合作,定期

举办澜湄水资源合作论坛,组织实施水资源开发和保护技术示范项目和优先合

作项目,发展和改进对澜湄各国开放的水质监测系统,加强水资源数据和信息

共享等.③

归纳来看,LMC机制比 GMS机制有着更广泛的议题范围,实现了议题领

域的 “全方位覆盖”,尤其是在区域经济合作之外,增加了区域安全合作和水资

源合作这两大分别反映上游国家和下游国家各自不同偏好的新议题.④

(二)集中程度

肯尼思阿伯特和邓肯斯奈德提出,国际制度的集中程度是指建立具体

３５

①

②

③

④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网站,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３
日,http://wwwlmcchinaorg/zywj/t１５１１２５６htm.

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网站,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１日,http://

wwwlmcchinaorg/zywj/t１５２４９０６htm.
CarlMiddleton,“CanChinese‘Reciprocity’ProtecttheMekong”,Chinadialogue,November１２,２０１８,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１０９０１ＧCanＧChineseＧreciprocityＧprotectＧtheＧMekong．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０年 第３期

而稳定的国际秘书处架构和行政实施来管理国际集体行动.① 而芭芭拉凯里迈

诺斯等学者则认为,集中程度涵盖了广泛的集中性活动 (centralizedactivities),
包括建立独立的国际秘书处来搜集和发布信息、减少讨价还价成本、促进国际

协议执行、提高国际机制运行的政治级别等.② 尽管国际政治处在无政府状态,
各国经常以维护国家主权为由拒绝对外提供信息,但国家之间也会为了实现共

同利益采取国际集体行动,通过建立独立的国际秘书处就国家履行国际协议的

情况进行信息搜集和发布.值得注意的是,与信息发布增强国家对国际声誉的

关注相关联,国际合作机制运行的政治级别也很重要.政治级别越高,成员国

违反国际协议所造成的国际声誉损失就越大.与此同时,政治级别越高,成员

国开展国际合作所能获得的国内政治授权层级也越高.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

可以从国际机制运行的政治级别和秘书处建设情况来衡量 GMS和 LMC机制集

中程度的高低.
在政治级别上,GMS合作主要由各职能部门来引领,体现在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两个层面.在对中国参与 GMS合作的各利益相关方进行长达一年半的调

研访谈之后,文淑惠和熊彬发现,虽然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简称 “发改

委”)和财政部在中央政府层面扮演了协调的角色,③ 但实际上两者发挥的协调

功能十分有限,GMS项目的实施和协调主要由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各自来承

担,包括科技部、商务部、交通部、农业部、环境保护部、卫生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工业信息技术部,如交通部领导实施 «GMS跨境运输便利化协

定»、商务部领导实施 GMS经济走廊建设相关事务.在地方政府层面,云南省

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简称 “云南省发改委”)建立了 “澜沧江—湄公河协调小组

办公室”(简称 “云南省澜湄办”)作为云南省参与 GMS合作的协调机制,但实

际上,云南省澜湄办的协调职能十分有限,云南省参与 GMS合作主要由财政

厅、商务厅、交通厅、农业厅、卫生厅等职能部门主导.④

４５

①

②

③

④

KennethAbbottandDuncanSnidal,“WhyStatesActThroughFormal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
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Vol４２,No１,１９９８,p９．

BarbaraKoremenos,CharlesLipsonandDuncanSnidal,“RationalDesignof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
１９９４年,国家发改委 (其前身是国家计委)创建了 “国家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前期研究协

调小组”,未设专门机构和人员,办公室设在其地区经济司.而财政部是中国与国际金融组织联系的窗口

单位,负责接收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和赠款,同时向亚洲开发银行提交 GMS项目计划,并将有关信息传

达到中央各职能部门.
文淑惠、熊彬:«推进中国云南与 GMS次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对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第 １５９—１６３ 页.XiongBinand WenShuhui,“TowardsaBetterUnderstandingofthePolitical
EconomyofRegionalIntegrationintheGMS:StakeholderCoordinationandConsultationforSubＧregionalTrade
FacilitationinChina”,AsiaPacificResearchandTrainingNetworkonTrade,WorkingPaperSeries,No７７,
September２００９,https://ideasrepecorg/p/esc/wpaper/７７０９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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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书处建设方面,GMS没有独立的负责日常运营的国际秘书处,而是

“借用”亚洲开发银行作为国际秘书处.为支持 GMS的合作进程,位于菲律宾

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 (简称亚行,ADB)代行秘书处职责,为 GMS提供资金

和技术支持.但亚行作为一个国际金融机构,主要承担的是 GMS合作项目的融

资工作,难以为 GMS的机制发展提供战略规划和政治支持.此外,除 GMS机

制外,亚行还为众多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提供支持,其重心也难以集中在

GMS机制上.１９９７年,亚行支持建立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CentralAsia
RegionalEconomicCooperation,简称 CAREC).２００１年,亚行又支持建立了南

亚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SouthAsiaSubＧregionalEconomicCooperationProgram,
简称SASEC).除了国际秘书处外,GMS还在各国设立了国家秘书处,但由于

设置在成员国不同的政府部门,导致各国秘书处之间的国际协调困难重重.具

体来说,中国的国家秘书处设在财政部,越南设在计划与投资部,泰国设在国

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缅甸设在国家计划和经济发展部,柬埔寨设在发展

秘书处理事会,老挝则设在水资源和环境管理局.
与 GMS不同,LMC在机制运行的政治级别和秘书处建设两方面都有了很

大的提升,体现出更高的集中程度.在政治级别上,２０１６年３月 LMC三亚领

导人会议就明确提出,LMC将坚持 “领导人引领、各部门参与”的原则.与此

同时,为了确保LMC合作有更强的政治引领性,三亚会议决定领导人会议每两

年举行一次,外长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然后是高官会和工作组会议每年举行数

次,整个合作进程体现出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
迄今,LMC已成功举办了两次领导人会议、五次外长会议等高级别会议.

从机制运行的角度进行比较,虽然 GMS和 LMC都包括四个级别,即领导人会

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工作组会议,但在 GMS机制中,部长级会议体现出

较强的事务性,如交通、能源、信息通信、环境、农业、人力资源开发、旅游、
经济走廊等.而在LMC中,外交部长会议统领各事务部长会议,发挥统筹协调

和上传下达的作用,目的是为了将各事务部长会议的讨论意见反馈给领导人会

议,由领导人会议来做政治决断,这就大大提升了LMC机制运行的政治性,落

实 “领导人引领、各部门参与”的合作架构.
在秘书处建设上,依据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澜湄合作第二次外长会的结果,LMC

六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在各国分别设立澜湄合作国家秘书处,作为合作的协调机

构与信息交换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与 GMS各国秘书处分设在不同的政府部门

不同,各国LMC的秘书处统一设在外交部,以便相互之间更好地发挥统筹协调

作用.２０１７年３月,老挝外交部和中国外交部宣布成立国家秘书处.５月,泰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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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缅甸、越南外交部宣布成立国家秘书处.６月,柬埔寨外交部宣布成立国

家秘书处.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０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提出,
澜湄合作要不断完善机制建设,中国倡议建立六国国家秘书处之间的联络机制,
并愿意为其他国家秘书处提供培训,举办国家秘书处之间的联席会议,同时在

各国国家秘书处的基础之上适时成立国际秘书处.① 随后,在会议发表的 «金边

宣言»中,六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加速建设澜湄合作独立的国际秘书处.
总的来看,与 GMS机制相比,LMC机制的集中程度更高: (１)机制运行

的政治级别采取的是领导人引领的自上而下模式,实现了 “领导人引领、各部

门参与”的合作架构.(２)秘书处建设水平更高.各国国家秘书处统一设在外

交部,便于加强各国秘书处之间的沟通联络,朝着建设独立的国际秘书处努力.
比较 GMS和LMC的制度特征,归纳如表Ｇ２.

表Ｇ２　GMS和LMC的制度特征比较

制度特征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

合作机制 (GMS)
澜沧江—湄公河

合作机制 (LMC)

议题范围

—议题集中在区域经济合作:
交 通、能 源、信 息 通 信、 农

业、环境、旅游、贸易便利化

和投资、人力资源开发、经济

走廊

—议题全方位覆盖:包括区域经济合作、区域安

全合作和水资源合作
— “３＋５＋X”框架: “３”指的是政治安全、经

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等三大支柱. “５”指

的是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

和减贫等五大优先领域.“X”是指数字经济、环

境保护、海关、青年等扩展领域

集中程度

—机制运行主要由各职能部门

来引领
—各国国家秘书处设置在政府

不同部门,相互协调困难重重
— “借用”亚洲开发银行作为

国际秘书处

—机制运行采用 “领导人引领、各部门参与”模

式,具有更高政治性
—各国国家秘书处统一设在外交部,便于加强相

互沟通协调
—逐步建设 “独立的”国际秘书处

四、 分配问题与澜湄合作机制的议题范围

为什么LMC机制相比 GMS机制要扩大议题范围? 根据国际制度理性设计

６５

① 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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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模型,国际制度的设计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换言之,建立国际制度

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间合作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
而难题类型的不同就决定了设计出来的国际制度特征的不同.① 当国家之间的合

作面临较为严重的分配问题时,国际制度往往会扩大议题范围.其基本逻辑是,
虽然国际合作能够促进行为体之间实现共同利益,但由于单个行为体的利益偏

好存在差异,不同的行为体关心不同的议题,而且担心其他行为体在国际合作

中相对收益更多,因而,分配问题会阻碍国际合作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国

际制度往往会扩大议题范围,将不同行为体所偏好的不同议题纳入议程,在行

为体之间进行 “一揽子交易”,从而促进国际合作的开展.澜湄合作机制议题范

围扩大正反映了这一逻辑.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在第１７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

建立 “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的倡议,受到湄公河流域国家的欢迎.

２０１５年４月,湄公河六国在北京举行首次澜湄对话合作高官会,正式启动澜湄

对话合作机制的筹建进程.虽然与会各方同意删除机制名称中的 “对话”两字,
改为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但是上游国家和下游国家对于该机制的英文

名称却产生了分歧.上游国家倾向于使用 LancangＧMekongCooperation (LMC),

而下游国家则坚持使用 MekongＧLancangCooperation (MLC).② 这种分歧实际上

反映了湄公河上游国家和下游国家对澜湄合作的利益偏好存在差异.
如何分析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的利益偏好差异? 哈佛大学教授杰弗

里弗里登提出了三种方法来分析国家的偏好:假定法、观察法和推导法.国

际关系主流理论假定,国家偏好是国家利益最大化,研究者可以据此来确定国

家偏好.假定法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对于什么是国家

利益往往需要结合具体的情景去分析,而假定法对此无能为力.第二个方法是

通过观察国家的行为来确定国家偏好.学者们通过研究决策者的声明和行动来

确定国家的偏好.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难以区分国家偏好与国家所处的外部环

境.换言之,国家的行为究竟是对国家偏好的反应,还是国家对外部环境的反

应,对此,观察法难以判定.弗里登认为,国家偏好与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是

不同的,国家偏好是国家期望得到的结果,而外部环境则是影响国家偏好实现

的外部因素.在排除了假定法和观察法之后,弗里登认为分析国家行为体偏好

７５

①

②
BarbaraKoremenos,CharlesLipsonandDuncanSnidal,“RationalDesignof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
２０１６年３月,澜湄合作第一次领导人会议在中国三亚举行,会议英文用的是 LancangＧMekong

Cooperation.而到了２０１８年１月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会议英文用的却是 MekongＧ
Lancang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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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可行的办法是推导法,即按照行为体自身的特征和所处的情境来推导出国

家行为体的偏好.①

根据推导法,结合湄公河流域的实际情况,大致可以从地理位置、经济发

展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三个行为体的特征和情境因素,来推导湄公河上游

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的利益偏好差异.
第一,地理位置.各国在湄公河不同的地理位置导致它们对湄公河资源开

发利用的偏好存在差异.一般而言,上游国家处于天然的主动和优势地位,而

下游国家往往只能被动承受上游国家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澜沧江—湄公河全长

４９０９公里,天然落差５１６７米,其中,中国境内的澜沧江长约２１３９公里,天然

落差达４５００米.湄公河上游大部分河段处在高山峡谷之中,滩险流急.尽管不

适合农业和渔业生产,但却蕴藏了丰富的水能资源,可开发水电量为２８２５４万

千瓦,非常适合水电梯级开发.因此,在湄公河的中国河段,水电成为主要的

资源开发利用项目.②

此外,由于中国境内水能储量巨大,湄公河又是中国通向东南亚、南亚的

重要水路和新的出海通道,比绕道华南海港出口缩短１５００—３０００公里,节约５/

６的时间,降低运输成本６０％以上,因此湄公河的航运通道也是中国关注的重

点.③ 从１９９２年开始,中国云南省为了打通南下通道,多次积极与下游国家商

谈航运协定.２０００年４月,中老缅泰四国签署了商船航运协定.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６
日,四国商船正式通航.２０１５年３月,中国颁布的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 “要推动与周边国家国际航运通

道建设,打造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④

与上游不同,湄公河下游地势低平,水网密集,土壤肥沃,很适合发展渔

业和农业,因此下游国家特别关注这两个领域的开发.为了保护其农业发展,
下游国家最为关注湄公河雨季防洪、旱季防止海水倒灌而形成土地盐碱化等问

题.以越南为例,湄公河在越南境内流长约２８０多公里,在胡志明市附近注入

南中国海.湄公河三角洲与红河三角洲并列为越南的两大 “粮仓”,大约有超过

８５

①

②

③

④

JeffreyFrieden,“ActorsandPreference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avidLakeandRobertPowell,
eds,StrategicChoice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p４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财政部:«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国家报告»,中国外交部

网站,https://wwwmfagovcn/mfa_chn//ziliao_６１１３０６/tytj_６１１３１２/zcwj_６１１３１６/t４１９０６１shtml.
张锡镇:«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进展、障碍与出路», «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

期,第２页.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

行动»(２０１５年３月),中国商务部网站,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６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
jlyd/２０１６０１/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２４３３４２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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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０万农民和渔民生活在湄公河流域,涵盖越南的１２个省份,包括隆安、前

江、槟知、茶荣、永隆、同塔、安江、建江、后江、朔庄、薄寮和金瓯.他们

的生产、生活一直与湄公河紧密相连.越南主要是以湄公河三角洲的水资源用

于农业灌溉,支持每年５０％ 以上的水稻产量,① 因此,越南对湄公河流域的农

业和渔业开发更为关注.

第二,经济发展阶段.由于上游国家和下游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因此

它们对湄公河的利益偏好也持有不同的主张.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内工业化

水平的快速提升,电力需求日益增加.而湄公河上游的水电开发潜力较大,因

此,为了满足电力需求,中国在云南境内的澜沧江修建了若干个大型梯级水电

站.中国的水电站不仅向国内提供大量的电力资源,还向湄公河其他国家出售

电力.而对于下游国家来说,国内工业化还处在起步阶段,渔业和农业是国家

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② 虽然上游的水电大坝建设有利于下游 “调丰补枯”,但

上游的大坝同时也阻碍了富含营养的泥沙向下游输送,对下游的农业和渔业造

成负面影响.下游国家认为,中国在上游修建大坝,截断了鱼类洄游产卵的通

道,同时,中国在上游炸掉礁石疏通湄公河的航道,这些做法都破坏了下游鱼

类生活的环境.

第三,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也会影响各国对湄公河资

源开发利用的偏好.与中国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治理模式不同,下游国家国内大

量的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非政府组织得到美

国、日本等域外大国的资金支持,格外关注湄公河的环境保护,并且与当地媒

体联动,经常批评中国在上游的水电开发行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个非政府

组织 分 别 是 拯 救 湄 公 河 联 盟 (SavetheMekongCoalition)和 国 际 河 流 组 织

(InternationalRivers).例如,２０１７年１月,中国在泰国和老挝的湄公河边界地

区进行勘探,为开展湄公河航道二期整治工程做前期准备,当时泰国境内大量

非政府组织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批评中国开发航道将对当地的生态和村民生

活带来负面影响.③

９５

①

②

③

PhilipHirschandKurtMorckJensen,NationalInterestsandTransboundaryWaterGovernanceinthe
Mekong,AustralianMekongResourceCentre,２００６,pp１４Ｇ１５．

以２０１７年为例,上游国家中国的GDP总量为１１１９９１亿美元,人均GDP为８１２３美元,城镇化率

为５６％.而下游国家越南的 GDP为２０２６亿美元,人均为２１８５美元,城镇化率为３４％.参见 «澜湄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网站,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http://wwwlmcchinaorg/zjlm/
lmsjp/t１５１４３１３htm.

郭延军、任娜:«湄公河下游水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７期,第

１３６—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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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因素的不同,
上游国家和下游国家对湄公河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在较大的利益偏好差异.上游

国家更加关注湄公河的水电开发和航运功能,下游国家则更加关注湄公河的渔

业农业开发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水资源分配和环境保护.这两种不同的利益偏好

使得湄公河流域的国际合作面临日益严峻的分配问题,亟需国际制度建设的

创新.

１９９５年,中国最大的电力公司华能集团建成１３５０兆瓦的漫湾水电站,这是

湄公河流域第一座堤坝式电站,开启了８个堤坝的梯级开发项目,加快了湄公

河水电开发的步伐.但随之而来的是,湄公河流域水资源纠纷不断增加,湄公

河下游国家和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设水电大坝以及中国

企业在下游国家投资建设水电站不断提出质疑, “中国水电威胁论”一度甚嚣

尘上.①

在此背景下,中国与湄公河委员会的关系开始成为下游国家关注的焦点.

１９９５年４月,下游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四国签署了 «湄公河流域可持

续发展合作协定»,成立了新的湄公河委员会 (MekongRiverCommission,简

称湄委会).湄委会是在１９５７年成立的湄公河下游调查协调委员会 (即老湄委

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旨在确保湄公河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尽量减少湄公

河水资源开发对沿岸居民和环境的不利影响.②

自成立以来,湄委会多次呼吁上游国家中国和缅甸加入.１９９６年中国和缅

甸成为湄委会的对话伙伴国.但湄委会仍然强调,中国需要改变在湄公河治理

上的客人身份,能够以正式成员国身份加入湄委会.对此,中国态度谨慎,与

湄委会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中国担心一旦加入会付出较大的代价.首先,如

果加入湄委会,中国就必须签署 «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该协定规

定,成员国对湄公河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该与湄委会或流域内各国达成用

水协议,这将极大地约束中国对澜沧江水电资源的开发利用.其次,加入湄委

会,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少数派.作为一个由下游国家发起成立的国际组织,湄

委会的政策立场更偏向于维护下游国家的利益.同时,湄委会的资金约有８０％
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这也使得作为上游国家的

０６

①

②

刘华:«澜湄水资源公平合理利用路径探析», «云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１３２页.
DarrinMagee,“ChinaFailstoBuildTrustwithMekongNeighbors”,Chinadialogue,July２４,２０１３,https://
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６２３４ＧChinaＧfailsＧtoＧbuildＧtrustＧwithＧMekongＧneighbours．

«中国参与澜—湄流域国际区域合作白皮书»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网站,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９日,http://wwwyntagovcn/item/８７２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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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高了警惕.①

为回应 “中国水电威胁论”,２００２年４月中国开始向湄公河下游国家提供汛

期水文资料,中国水利部与湄公河委员会签署了 «关于中国水利部向湄公河委

员会秘书处提供澜沧江—湄公河汛期水文资料的协议»,此后一直坚持为下游国

家防洪减灾提供汛期资料.２００６年３月９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作
为上游国家,中方一向对湄公河河流保护和利用并举,充分考虑下游国家的利

益和关注.我们愿意在区域合作的大框架下内,同有关国家就跨界河流的水资

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进行友好协商.”② 尽管如此,下游国家并未打消

疑虑.

２０１０年３月,湄公河的水位创历史新低,渔获量下降,灌溉农业、畜牧业、

生活用水减少,河流运输受阻,贸易和旅游业也被波及,中国的水电开发项目

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③ 越南当地媒体认为,湄公河水量减少是因为中国境内

修建的水电大坝拦截了湄公河的正常水流.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越南指责中

国建造大坝导致河流水量减少值得商榷.对此,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我
注意到近来一些媒体报道湄公河水位下降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在上

游修建水坝、发展水电造成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我国作为湄公河上游国

家,在开发利用水资源时,本着负责任态度,一直合理可持续地利用开发.”④

尽管如此,为了平息风波,中国不仅首次公开了漫湾、景洪两座干流大坝的旱

季水文资料,还邀请了湄公河下游国家代表参观景洪大坝,并开始与湄公河委

员会进行对话.但在此后,中国仍然认为旱季水文资料和河流输沙量资料涉及

国家安全,拒绝与下游国家分享,成为下游国家对在湄公河流域开展国际合作

的一项核心关切.⑤

与下游国家关心水资源分配和河流环境保护不同,湄公河航运通道和跨境

区域安全合作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核心关切.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５日,在湄公河金三

角水域发生了震惊中外的 “湄公河惨案”,两艘中国商船 “华平号”和 “玉兴８
号”在湄公河航行时被缅甸武装贩毒头目糯康团伙劫持,船上１３名中国船员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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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卢光盛:«中国加入湄公河委员会,利弊如何»,«世界知识»,２０１２年第８期,第３１—３２页.
«２００６年３月９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网站,２００６年３月９日,http://www．govcn/xwfb/２００６Ｇ０３/０９/content_２２３２４９htm.
张励、卢光盛、伊恩贝尔德:«中国在澜沧江—湄公河跨界水资源合作中的信任危机与互信建

设»,«印度洋经济体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１６—２７页.
«中方驳斥 “澜沧江建坝致湄公河干旱”说»,«杭州日报»,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第 A１０版.
张励、卢光盛、伊恩贝尔德:«中国在澜沧江—湄公河跨界水资源合作中的信任危机与互信建

设»,第１６—２７页.DarrinMagee,“ChinaFailstoBuildTrustwithMekongNeighb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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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遇害.此次事件对湄公河航运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使航道１０年来第一次

全面停航.随后,又接连发生两次非法武装袭击事件.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缅甸

万崩码头附近发生非法武装向缅甸巡逻船和中国商船发射火箭弹事件.１月１４
日,中国商船 “盛泰１１号”从泰国返回云南途中遭不明身份人员从老挝一侧

枪击.
“湄公河惨案”等系列安全事件的发生不仅冲击了湄公河航运发展,而且也

引起了中国政府对在湄公河开展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视.① 为了维护在湄公河航运

中的人身安全和经济利益,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与下游国家在湄公河开展跨境区

域安全合作.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日,中国召集老挝、缅甸、泰国在北京召开了四

国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达成了 «关于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的联

合声明»,决定对 “湄公河惨案”进行彻底调查,建立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

机制,开展情报交流、联合巡逻执法、联合整治社会治安、联合打击跨国犯罪,
维护湄公河流域的航运安全.２０１２年３月,在中国云南举行了中老缅泰湄公河

联合巡逻执法指挥部工作会议,商定定期召开例会、畅通指挥联络、加强指挥

力量等事宜.２０１３年,中国发起了中老缅泰四国湄公河 “平安航道”联合扫毒

行动机制.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在中国北京召开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部长级

会议,发表了 «关于加强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决定邀请柬埔

寨和越南作为湄公河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观察员国,有力推动了湄公河区域安

全合作的发展.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湄公河区域开展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下游

国家一直对此持谨慎和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希望借助中国的经济和军事

实力来加强湄公河航道的安全,打击本区域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另一方面,他

们又担心中国借助安全合作执法迅速扩展在湄公河的国际影响力,损害本国的

主权和安全.② 其突出表现就是下游国家只愿意与中国签署临时性的 «湄公河流

域执法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却不愿意与中国签署长期性的 «湄公河流域执法安

全合作协议»,因而湄公河流域区域安全合作的制度基础仍十分脆弱.在中老缅

泰四国联合执法巡逻过程中,缅甸和泰国坚持要求分段巡逻,强调主权独立,
不同意四国联合执法船进入其水域,对中国提出的四国全线联合巡逻执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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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谈谭、陈剑峰:«“创造性介入”与跨境安全治理———以湄公河惨案后续处理的国际法律合作为

例»,«国际展望»,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９０—１０３页;卢光盛: «湄公河流域:劫船惨案后国际合作怎么

办»,«世界知识»,２０１１年第２２期,第２８—２９页.
“TheGoldenTriangle:TheLongArmofChineseLaw”,TheEconomist,November１０,２０１２,p２９;

JanePerlezandBreeFeng,“ChinaFlauntsRegionalCloutwith Manhunt”,TheNew YorkTimes,April５,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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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消极.①

简言之,在湄公河地区国际合作中,由于 GMS机制局限于区域经济合作议

题,未能将近年来下游国家日益关心的水资源分配议题,以及上游国家日益关

心的跨境区域安全议题囊括在内,逐渐失去其机制有效性.在这种背景下,

LMC机制作为一个新建立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从一开始就将区域经济合作、水

资源合作和区域安全合作纳入议题范围之内,在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采取

了 “一揽子交易”模式,有效缓解了各国对湄公河国际合作中分配问题的关切.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下旬,为切实了解下游国家对新建立的澜湄合作机制的期待,
中国外交部派出了 “澜湄合作机制专家与媒体交流团”到下游国家进行交流.

交流团发现,越南、泰国等下游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水资源开发和分配利

用问题,越南尤其担心上游国家的水电开发会对下游国家的农业和渔业造成不

利影响,因此对澜湄合作机制建立水资源合作中心充满期待.② 泰国学者普温
本雅维杰文也指出,当中国政府将区域安全合作作为澜湄合作的新重点时,泰

国政府极力推动水资源合作进入新机制议程,尤其是希望讨论湄公河水文数据

实时共享 (realＧtimewaterdataexchange)问题,这成为泰国、越南等下游国家

对新机制的期待.③

２０１７年６月,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在北京正式建立,成为湄公河流域第一

个沿岸六国全部参加的水资源合作类国际组织.④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澜湄环境合作

中心在北京成立,致力于促进澜沧江—湄公河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系统管理,
共同保护区域生态环境.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澜湄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在昆明正

式建立,成为湄公河流域第一个跨境区域安全类的国际组织.⑤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７
日,首届澜湄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议举行,会议提出应充分尊重各国合理开发

利用水资源的权益,充分照顾彼此的重大关切,充分照顾彼此的舒适度,会后

发表了 «澜湄水资源合作项目建议清单»,赞赏中方在澜湄合作框架下向湄公河

五国直接报汛,并扩大分享水文信息,加强环境领域合作,尽可能减少对澜湄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包广将:«湄公河安全合作中的信任元素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亚非纵横»,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

３４—４４页;傅志明:«关于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健康安全有序发展的思考»,«中国水运»,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第２８页;陈红梅:«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的挑战», «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第３１页.

宋清润、宋均营:«澜沧江—湄公河下游五国期待澜湄机制»,«世界知识»,２０１５年第２２期,第

１８—２１页.
Poowin Bunyavejchewin, “Is MekongＧLancang Cooperation a New Hopefor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intheMekong?”pp７Ｇ１２．
湄公河委员会也是湄公河流域水资源合作类的国际组织,但中国没有参加.
关于 “澜湄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参见http://wwwlmＧlescＧcen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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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环境的负面影响.
总体上看,在澜湄合作机制的议题范围框架内,下游国家关切的水资源分

配和环境保护问题以及上游国家关切的水电开发和航道安全问题,都进入问题

解决的制度轨道,有效缓解了上下游国家在湄公河国际合作中的分配问题.

五、 执行问题与澜湄合作机制的集中程度

除了议题范围更加广泛之外,为什么 LMC机制相比 GMS机制的集中程度

也更高? 根据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理论预测,当国家之间的合作面临着较为严重

的执行问题时,国际制度往往会提高集中程度.① 其基本逻辑是,当国际制度的

成员国由于机会主义行为或者部门利益难以执行所达成的国际协议时,需要诉

诸更高层次的国际制度安排来加强国际协议的执行.一般而言,集中程度越高

的国际制度,越是能够对国际协议的执行形成有效的监督.一是因为集中程度

越高,国际机制运行的国内授权程度越高,也就越能够协调国内各部门在落实

国际协议中的作用,避免部门利益绑架国家利益.二是因为集中程度越高,越

能够扩大国际协议在国内和国际社会的 “声誉效应”与 “观众成本”,违反国际

协议的成本越大.②

在 GMS和LMC的制度比较中,集中程度主要表现为机制运行的政治级别

和秘书处建设两方面的差异.GMS采用职能部门引领的机制运行模式,带来了

大量的部门利益困境和国际协议执行难题. «GMS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

定»(GMSCrossBorderTransportationAgreement,简称CBTA)是 GMS为推动

成员国贸易投资便利化所取得的一项标志性成果.为了推动该协定的落实,在

中央政府层面,２００３年中国交通部牵头成立了国家便利运输委员会 (National
TransportFacilitationCommittee,简称NTFC),负责协调外交部、发改委、公安

部、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家海关总署.在地方政府层面,云南省交通厅也牵头

成立了云南省便利运输委员会 (YunnanTransportFacilitationCommittee,简称

YunnanTFC),负责协调云南省发改委、财政厅、公安厅、外办、商务厅、昆

明海关和云南省出入境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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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BarbaraKoremenos,CharlesLipsonandDuncanSnidal,“RationalDesignof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
KennethAbbottandDuncanSnidal,“WhyStatesActThroughFormal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

pp１０Ｇ１６;CharlesLipson,“WhyAreSomeInternationalAgreementsInformal?”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Vol４５,No４,１９９１,pp５０８Ｇ５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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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彬和文淑惠在对 GMS的调研中发现,中国在执行 GMS框架内所达成的

CBTA协定过程中,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

方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存在着大量协调问题,而国家便利运输委员会和云南省

便利运输委员会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央政府层面,不同的部门参与 GMS合

作的程度不同,参与的积极性也存在明显差异.对于一些部门而言,执行 GMS
协议会增加工作负担,而交通部缺乏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的政治权威.在地

方政府层面,云南省交通厅牵头的云南省便利运输委员会协调能力更为有限,
省级职能部门都对各自的上级中央主管部门负责,省级层面的协调十分困难.

执行 GMS协议而碰到协调困难的一个典型案例是 “云南蔬菜和泰国成品油

易货贸易计划”.２００８年,云南省与泰国签订了 «中国云南换取泰国成品油易

货贸易协议»(简称 “滇菜换泰油协议”).在云南省交通厅和商务厅的大力推动

下,云南省蔬菜已经进入泰国境内,但等值的泰国成品油却始终不能进入云南

省.在经历十多天等待之后,泰国成品油只能在老挝境内进行处理,最终导致该

计划夭折.究其原因,除成品油受中石油、中石化垄断外,现行国际合作机制下

缺乏一个权威部门解决道路运输中出现的关键问题,且地方交通管理部门考虑部

门利益而不愿意冒风险,也是导致CBTA难以得到执行的一个重要原因.①

与 GMS不同,LMC从一开始就将机制运行模式定位为 “领导人引领、各

部门参与”.２０１７年３月,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在外交部成立,负责协调联络

中央政府各部门、地方政府各部门和湄公河国家之间的合作,推动澜湄合作国

际协议的落实.从功能上看,中国秘书处主要承担规划、协调、落实和宣传四

项功能,即规划澜湄合作的机制建设和务实合作,协调联络中国相关部门、地

方政府和湄公河国家推进合作,审批管理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推动澜湄合作项

目的落实,同时做好澜湄合作舆论宣传,不断扩大机制影响力.２０１７年６月,
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在云南省外办设立了澜湄合作云南省联络办公室 (简称

“云南省联络办”),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有力地提升了LMC的机制运行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在 GMS合作中,中国国家发改委推动建立了 GMS合作国

家协调小组,而在LMC合作中,中国外交部推动建立了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
尽管两者都是国家层次的协调机构,但区别在于前者属于国务院下属的一个职

能部门,而后者承担的是领导人委托的统筹协调功能,显然在政治上具有更大

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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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淑惠、熊彬:«推进中国云南与 GMS次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对策研究»,第１５９—１７３页.Xiong
BinandWenShuhui,“TowardsaBetterUnderstandingofthePoliticalEconomyofRegionalIntegrationinthe
GMS:StakeholderCoordinationandConsultationforSubＧregionalTradeFacilitation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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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在地方政府层面,在 GMS合作中,云南省发改委推动成立了云

南省澜湄办,属于省级职能部门的一个协调机构,而在LMC中,云南省外办受

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的委托成立了云南省联络办,代表的是澜湄合作中国秘书

处的权威,有着更高层级的政治授权,执行效率明显提升.云南省联络办成立

后,相继推动设立了澜湄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澜湄环境合作中心云南分中

心,积极开展云南省与其他澜湄五国的双边合作项目,形成了一整套高效运作、
承上启下、联通内外的协调机制.①

从秘书处建设的角度来看,GMS国家秘书处和国际秘书处都存在较大的缺

陷,给协议的落实带来负面影响.２０１６年,GMS高官会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来

探讨 GMS的制度发展,发布了研究报告 «强化 GMS的制度框架»,其中指出

GMS国家秘书处存在五大缺陷:(１)国家秘书处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各国

秘书处设置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且没有专门的人员.(２)国家秘书处变动频繁.
(３)柬埔寨、老挝、缅甸的国家秘书处能力建设有待提高. (４)国家秘书处国

内协调能力有限.(５)资金紧张.与此同时,报告还提出,GMS借用 ADB作

为国际秘书处也存在一个重要挑战,即如何从为 GMS合作提供金融服务,转变

成为 GMS合作提供创新性和战略性服务.②

比较而言,尽管LMC建立时间较短,但在秘书处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

的进展.其表现为:(１)六国国家秘书处在２０１７年全部成立,且统一放在外交

部;(２)六国国家秘书处联合举办能力建设培训班; (３)建立了五个优先领域

的联合工作组,并向各自的国家秘书处负责; (４)加强六国国家秘书处之间的

沟通和协调,积极推动创建独立的国际秘书处.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７日,澜湄合作六国国家秘书处首次培训班在北京举行,六国

共同研讨加强国家秘书处的能力建设,推动澜湄合作朝着机制化和高效化的方

向发展.２０１９年５月６日,澜湄合作六国国家秘书处第二次培训班在昆明举行,
六国共同探讨完善六国国家秘书处之间的协调联合机制,优化工作框架,并举

行了六国秘书处的首次联席会议.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在老挝万象举行的澜湄合作第五次外长会议上,外长们

积极评价六国国家秘书处作为协调机构为澜湄合作所做的贡献,赞赏中国举办

六国国家秘书处能力建设培训班,表示要进一步完善六国国家秘书处之间的联

络机制,继续举办各国国家秘书处的联席会议,并在各国国家秘书处良好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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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澜湄合作四周年,云南行动谱新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网站,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０日,http://
wwwlmcchinaorg/hzdt/t１７６３４０７．htm.

GMSSecretariat,“StudyonStrengtheningtheGreater MekongSubＧregionProgramsInstitutional
Framework”, November ２０１６,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institutionalＧdocument/２１４３５６/
strengtheningＧgmsＧinvf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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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探讨建立独立的国际秘书处.①

总体上看,正是由于LMC采取了 “领导人引领、各部门参与”的机制运行

模式以及得到改进的秘书处建设,LMC机制的执行效率要大大高于 GMS机制.

２０１８年１月,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 «金边宣言»指出, “领导人对在第

一次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４５个早期收获项目以及第二次外长会中提出的１３个

倡议取得了实质进展感到非常满意.”②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出,澜湄合作不是

高大上的 “清谈馆”,而是接地气的 “推土机”,创造了 “天天有进展、月月有

成果、年年上台阶”的澜湄速度,③ 这实际上表明了LMC机制相对于 GMS机制

有着更加高效的执行能力.

六、 结　　论

通过对 GMS机制与LMC机制的比较制度分析,本文探讨了澜湄合作新的

制度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与既有相关研究侧重探讨大国在湄公河流域国际制度

主导权竞争不同,本文通过借鉴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的理论模型,重点分析了湄

公河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国际合作的难题类型及其与澜湄合作新制度特征

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当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的分配问题严重时,国际制度

会扩大议题范围,当上游国家和下游国家之间的执行问题严重时,国际制度会

提高集中程度.④

由于 GMS机制局限于区域经济合作议题,而对于下游国家日益关心的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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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五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

网站,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７日,http://wwwlmcchina．org/zywj/t１７４９９０１htm.
«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发表 ‹金边宣言›»,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１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zyxw/t１５２４８７２shtml.
王毅:«建设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开创区域合作美好未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网站,２０１８

年３月２３日,http://www．lmcchinaorg/zyxw/t１５４４８５１htm.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为了维护行文逻辑的一致性,统一采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思路,强调制度

的功能主义逻辑,没有涉及权力不对称因素对新国际制度特征的影响.关于功能主义逻辑与权力政治逻

辑对国际制度设计的影响,«国际组织评论»在２０１３年专门邀请两种思路的学者进行辩论,并出了一期

专刊.其中,从功能主义角度探讨的有:BarbaraKoremenos,“WhatsLeftOutandWhy?InformalProvisions
inFormalInternationalLaw”,TheReview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Vol８,No２,２０１３,pp１３７Ｇ１６２;
FelicityVabulasandDuncanSnidal,“OrganizationWithoutDelegation:InformalInter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
andtheSpectrumofIntergovernmentalArrangements”,TheReview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Vol８,
No２,２０１３,pp１９３Ｇ２２０.从权力政治角度探讨的有:RandallStone,“InformalGovernancei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heReview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Vol８,No２,２０１３,pp１２１Ｇ１３５;Christopher
Marcouxand Johannes Urpelainen, “NonＧcompliance by Design: Moribund Hard Law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heReview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Vol８,No２,２０１３,pp１６３Ｇ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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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资源分配议题以及上游国家日益关心的湄公河区域安全合作议题反应迟钝,
导致机制的有效性下降.在这种背景下,新创建的LMC机制采取了 “全方位覆

盖”的议题范围,将区域经济合作、区域安全合作和水资源合作以 “一揽子交

易”的方式纳入合作议程,有效缓解了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的分配问题,
从而推动了湄公河国际合作的开展.与此类似,GMS机制采用的是 “职能部门

引领”的运行模式,在秘书处建设上较为落后,导致执行国际合作协议困难重

重.为应对这种局面,新创立的 LMC机制采用了 “领导人引领、各部门参与”
的运行模式,并在国家秘书处和国际秘书处建设上加大力度,大大提升了湄公

河流域国际合作协议的执行效率.
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看,LMC在处理与 GMS、湄委会等既有国际

机制的关系方面,巧妙地避开了所谓大国之间的 “国际制度竞争”,找到了自己

独特的定位.作为由亚洲开发银行倡议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聚焦在

区域经济合作领域.而LMC的针对性更强,拓展了区域安全合作、水资源合作

等新议题,推动各利益攸关方在区域经济、区域安全、水资源等方面开展全方

位合作.同时,与湄委会主要关切下游国家利益不同,LMC试图在下游国家与

上游国家之间寻找利益的平衡点.实际上,正是由于LMC的这种包容和互补精

神,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与湄委会在首届澜湄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议上签署了

«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时,澜湄六国外长在澜湄合作第五次外长会议上也共同

表示,“要继续推动澜湄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委员会等机制

协调发展.”①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作为一个新型的次区域合作机制,LMC的制度建设

进程也显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国际制度外交战略.在跨境河流管理这一

传统的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的矛盾当中,中国是一个上游国家,享有优势

地位,同时从经济规模上看,中国也比其他湄公河国家体量更大.但在这种背

景下,中国并没有采取单边主义,而是主动向下游国家发出邀请,提倡从互惠

互利的角度看待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的权利和责任,主张运用多边国际制

度框架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利益偏好差异,相继推动建立了澜湄综合执法安全合

作中心、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澜湄环境合作中心、澜湄青年交流合作中心等

一系列区域性国际组织,并且依托这些新国际组织平台大大提升了中国在湄公

河流域的国际影响力.

(责任编辑:吴文成)

８６

①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五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


